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用人单位补缴2011年7月1日前的
基本养老保险确认申请表
                          
单位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申请单位全称
	
	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
地址
	
	申报日期
	
	补缴人数
	

	请确认以下事项：1.本表中信息真实性；2.上述经办人、联系电话、联系地址为真实有效的送达联系方式及联系人；3.本单位承诺对补缴社会保险出具提供的劳动关系材料、工资支付凭证等材料的真实性；4.补缴人员补缴期间无判刑、劳教、收监执行、按月领取失业金等不应缴纳养老保险的情形；5.1995.10（含10月）前无补缴期间“吃劳保”、停薪留职的情形；6.补缴期间未在其它参保地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7、单位和个人知晓以提供虚假材料等形式违规补缴骗取社会保险金或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依据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涉嫌犯罪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
                                                 补缴人员签字：

	单位
补缴
原因
	[bookmark: _GoBack]

	补 缴 人 员 情 况

	序 号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人员
类别
	补缴起止时间
	个人联系
电话

	
	
	
	
	
	
	

	
	
	
	
	
	
	

	
	
	
	
	
	
	



	序 号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人员
类别
	补缴起止时间
	个人联系
电话

	
	
	
	
	
	
	

	
	
	
	
	
	
	

	
	
	
	
	
	
	

	
	
	
	
	
	
	

	
	
	
	
	
	
	

	
	
	
	
	
	
	

	
确认意 见

	      









审批部门签字：               年     月     日  

	填表说 明
	1.人员类别：指补缴人员的补缴期间户籍性质，包括本市城镇、外埠城镇（同时补缴本市与外埠期间的，请分两张表填写）；
2.补缴起止时间：  年  月至  年  月；有多段的需分开表述；
3.联系电话：补缴人员的有效联系电话，建议填写手机号；
4.此表一式三份，单位留存一份，养老行政审批部门留存一份，社保经办部门留存一份，请正反面打印本表格；
5.所有提交的材料均需审查原件，留存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6.被补缴人应在劳动年龄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进行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的，可以申请办理补缴。



